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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养老诈骗频发已成为侵害老年群体权益、扰乱养老民生秩序的突出问题，其根源并

非单纯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现有养老保障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养老服务供给与监管缺位、城乡养老

发展不均衡共同催生的治理难题。养老保障薄弱会放大老年群体经济焦虑与受骗风险，养老服务不规范

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作案空间，唯有以源头治理为核心，将反诈治理与养老保障、养老服务体系完善深

度融合，通过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网、规范养老服务供给与全流程监管、补齐农村养老兜底短板、强化

养老领域法治与数字安全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压缩养老诈骗生存空间，实现养老诈骗长效防控与老年民

生保障提质的双向突破，筑牢老龄社会安全与民生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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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deeply aging societ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ension fraud has be-
come a prominent issue that infringes up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nd disrup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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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elderly care and livelihood. Its root causes extend beyond mere criminal acts; it is a gov-
ernance challenge arising from structural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elderly care system, inade-
quate service supply and supervis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care. Weak elderly care security exacerbates the economic anxiety of the elderly and increases their 
risk of fraud, while substandard elderly care services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criminals. Only by 
prioritizing source governance and deeply integrating anti-fraud effor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lderly care security and service systems—through establishing a robust multi-tiered elderly care 
safety net, standardizing service supply and comprehensive oversight, addressing shortcomings in 
rural elderly care, and strengthening legal and digital security in the elderly care sector—can we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he breeding ground for pension fraud. This approach will achieve a dual 
breakthrough in long-term fraud preven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elderly care quality, thereby 
securing the safety and livelihood of an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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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止 2024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 3.1 亿，占总人口比重升至 22%，人口老龄化迈

入深度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作为老龄民生建设的核心抓手，其供给质量与制度完善度，直接

关乎亿万老年人的生活福祉与社会和谐稳定[1]。伴随着养老需求持续释放、养老业态多元创新，养老诈

骗乱象愈发突出，作案手段不断迭代升级，从传统的养生保健推销、虚假养老理财，蔓延至智慧养老产

品售卖、社保代办退费、养老床位预售等新兴领域，作案形式更趋隐蔽化、团伙化、跨区域化，屡屡造成

老年群体毕生积蓄受损，既严重侵害老年群体合法财产权益，也扰乱了养老行业正常秩序，侵蚀老年群

体对养老保障体系的信任度。 
现阶段养老诈骗治理多偏向事后专项打击、常规反诈宣传等末端防控手段，虽能在短期内遏制诈骗

高发态势，却无法根除诈骗滋生的深层土壤，究其根本，是未厘清养老诈骗与养老保障、养老服务体系

的内在关联。养老诈骗高发绝非单一的违法犯罪问题，而是多层次养老保障结构性失衡、养老服务供给

不规范且监管缺位、城乡养老发展不均衡、老年群体权益保护与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共同作用的结果，保

障短板放大了老年群体的经济焦虑与受骗风险，服务漏洞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2]，唯有跳出单

一反诈思维，将诈骗治理与养老保障完善、养老服务提质深度绑定，才能实现长效根治。与既有犯罪学

研究多聚焦诈骗技术手段与打击策略、社会保障学研究侧重养老金可持续性等单一维度不同，本文立足

养老诈骗源头治理核心逻辑，深挖现有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探索兼具针对性与实操性的优

化完善路径，力求为破解养老诈骗难题、健全老龄民生保障体系提供务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2. 养老诈骗滋生的制度根源 

(一) 多层次养老保障结构性失衡 
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呈现“第一支柱独大、第二三支柱发展滞后”的失衡格局，基本养老保险

作为核心兜底保障，覆盖范围广泛但整体保障水平有限，城乡、区域及不同群体间的养老金差距较为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526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梦帆 
 

 

DOI: 10.12677/ar.2026.135261 348 老龄化研究 
 

显[3]。据国家统计局 2025 年数据，2024 年城镇居民人均月养老金为 3120 元，而农村居民仅为 223 元，

二者相差近 14 倍，约 42%的农村老年群体表示“每月养老金难以覆盖基本生活支出”，经济安全感薄弱，

极易被“高收益保本养老投资”等虚假宣传诱导，陷入诈骗陷阱。 
此外，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面过窄，仅覆盖少数大中型企业职工，中小微企业参与门槛

高、缴费负担重，整体参与意愿低迷，参保规模与基金积累量远低于第一支柱，无法有效发挥补充养老

保障作用[4]。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仍处于推广初期，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力不足、产品供给同质化严重，

老年群体认知度和参与度偏低，难以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合力[3]。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老年群体整体

养老保障水平不足，经济层面的焦虑感和需求缺口，直接降低了其风险辨别意愿和能力，为养老诈骗提

供了可乘之机。 
(二) 养老服务供给与监管存在漏洞 
养老服务市场快速发展，但配套监管体系未能同步跟进，部分养老服务机构、涉老服务企业资质参

差不齐，服务行为缺乏统一规范，加之供需信息不对称，给不法分子假借养老服务名义实施诈骗创造了

条件[5]。例如，2024 年湖南“夕阳红”养老项目案中，涉案公司以“养老床位预售 + 高额返利”模式吸

纳资金 6.8 亿元，涉及老年群体 3700 余人，而该公司实际仅拥有床位 120 张，且未取得任何养老服务资

质。犯罪学理论中的“日常活动理论”指出，犯罪发生需要“有动机的犯罪者、合适的目标、有效监控的

缺失”三者叠加，本案中养老服务监管缺位恰恰构成了“有效监控的缺失”这一关键变量，本文将此理

论逻辑嵌入制度分析，超越了既有研究对诈骗个案的孤立描述。 

此外，政府采购式养老服务存在专门立法缺失、合同权责界定模糊、绩效评估流于形式等问题，部

分机构利用监管漏洞，通过虚假宣传预售养老床位、售卖高价养老服务套餐，实则套取老年群体资金，

变相实施诈骗行为，后续服务难以兑现，老年群体维权难度极大。 
智慧养老业态快速普及的同时，配套法治保障与监管明显滞后，缺乏专门的智慧养老法律法规，行

业标准不统一，数据采集与使用不规范，老年群体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突出，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信

息源头[1]。与此同时，老年群体面临明显的数字鸿沟，智能设备操作能力弱、网络安全知识匮乏，难以

辨别虚假养老 APP、假冒智慧养老产品，极易陷入技术类养老诈骗圈套。养老服务领域“重发展、轻监

管”的现状，使得各类诈骗行为隐蔽性增强，事后追责与损失追回难度大幅提升。 
(三) 城乡养老发展不均衡 
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面临“未富先老”、空心化突出的现实困境，养老保障与服务体

系建设长期滞后，成为养老诈骗的高发区域和薄弱环节[6]。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来源高度依赖基础养老金，

集体养老托底机制不健全，缺乏稳定的养老资金保障，经济抵御风险能力极弱。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
年发布的数据，2023-2025 年全国起诉的养老诈骗案件中，农村及城乡结合部地区案件占比达 57%，涉案

金额占总额的 48%，且农村案件中单人被骗金额普遍低于城镇，但受骗后追赃挽损率仅为城镇的 1/3，面

对线下免费体检、养生讲座、低价养老产品等传统诈骗手段，老年人的防范能力严重不足。从社会保障

学看，其长期关注城乡养老待遇差距问题，但多从公平性视角讨论；本文则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差距如何

通过削弱农村老年群体的经济安全感和风险抵御能力，成为诈骗高发的结构性诱因，从而将保障研究与

反诈治理建立因果关联。 
除了经济保障层面的先天短板，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反诈配套建设的滞后，进一步放大了老年群体

的受骗隐患，形成了双重风险叠加的局面。 
以 2024 年山东“惠老家园”系列诈骗案为例，犯罪分子在 17 个农村地区以“政府惠民工程”名义

举办免费体检活动，诱导老年群体购买高价保健品，涉案金额达 8600 余万元，覆盖农村老年群体 1.2 万

余人，该案暴露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普遍性问题——据民政部 2025 年数据，农村每千名老年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5261


赵梦帆 
 

 

DOI: 10.12677/ar.2026.135261 349 老龄化研究 
 

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为 16.5 张，不足城镇的 1/3，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为 41%，远低于城镇的 89%，

缺乏常态化的养老政策宣讲与反诈科普渠道，老年群体信息获取闭塞[7]。 
(四) 跨部分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 
养老诈骗治理涉及民政、公安、金融、市场监管、电信等多个部门，现有治理模式存在部门壁垒、权

责交叉、协同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治理合力，一方面涉老养老领域专门立法存在空白，现有政策碎片

化严重，养老诈骗的责任认定、追责流程不够清晰，老年群体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偏高，无法形成

有效的法治震慑[8]，另一方面各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预警监测、打击查处、追赃挽损全链条

衔接不畅，存在监管盲区，难以实现对诈骗行为的提前预警和精准打击；与此同时，基层治理与社会支

持层面同样存在明显短板，基层社区、社工组织、老年协会的反诈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现有反诈宣传形

式单一、内容生硬，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难以贴合老年群体的认知习惯，加之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家

庭养老监护功能弱化，据全国老龄办 2025 年调查，独居、空巢老年群体占老年人口比例达 38%，该类群

体遭遇诈骗的概率比非独居老年群体高出 2.3 倍，进一步放大了受骗概率[8]，使得整体治理工作缺乏长

效性和系统性。 

3.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优化路径 

(一) 夯实基本养老保险兜底功能 
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障的核心支柱，必须持续强化兜底能力，缩小保障差距，实现应保尽保。

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统一养老金计发标准和政策执行规范，破除区域政策差异带来的待遇差距，

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重点向农村老年群体、低收入老年群体倾斜，切实保障老年群

体基本生活需求[9]。优化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机制，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降低

参保门槛，探索弹性缴费、分段缴费等灵活模式，简化参保流程，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杜绝漏

保、断保现象，让所有老年群体都能享受到基础养老保障。 
与此同时，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上调养老金

标准，保障老年群体生活水平不下降。完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机制，破除城乡、区域转移壁垒，保障流

动老年群体的养老权益，从制度层面消除因保障不均引发的诈骗风险。 
(二) 完善非基础养老保险保障效能 
加快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弥补第一支柱保障短板，构建多层次保障合力，提升老年群体整

体收入水平。简化企业年金设立流程，降低中小微企业参与门槛，推出集合年金计划等普惠型产品，配

套出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提升企业和职工的参与积极性，逐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

鼓励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让更多职工享受到补充养老保障。 
同时，大力推广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立养老金融产品准入“白名单”制度，由金融监管、民政、

公安等部门联合审核，明确产品安全等级、适用人群与风险提示要求，杜绝高风险产品流入老年金融市

场。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建议采用“递延纳税+前端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对低收入老年群体参保给予直

接财政补贴，提升政策吸引力。引导金融机构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推出适配老年群体风险偏好的低

风险、稳健型产品。加大个人养老金政策科普力度，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老年群体讲解政策内容和办

理流程，帮助老年群体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引导其通过正规渠道实现养老资金保值增值，主动远离非

法养老理财陷阱。 
建立“白名单制度”主要依托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首先，行政成本可控，可通过部门联合发文形式

实施，无需新增机构；其次，税收优惠政策调整需财政、税务部门协同，短期可能减少部分税收收入，但

长期有助于扩大参保基数，缓解第一支柱支付压力；最后，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可通过整合现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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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救助资金实现，财政压力较小，社会效益显著。 
(三) 强化特殊老年群体专项帮扶 
针对农村老年群体、独居老年群体、失能老年群体等特殊群体，建立专项保障机制，强化兜底帮扶

力度。健全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将养老保障与社会救助相结合，对生活困难的

老年群体给予额外补贴，缓解其经济压力。依托村集体、社区，建立特殊老年群体帮扶台账，定期开展

走访慰问，及时了解其生活需求和经济状况，从源头杜绝其因生活困难陷入诈骗陷阱。 
该方式主要依托现有民政、社区工作体系，行政成本较低，重点在于基层执行力的提升；财政方面，

可通过统筹现有救助资金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实现，新增支出可控；社会层面，有助于增强老年群体安

全感与社区凝聚力，社会接受度高。 

4. 养老服务规范与监管体系建设 

规范养老服务市场、健全监管机制，是切断养老诈骗作案链条的关键举措，通过完善行业标准、强

化全流程监管、补齐智慧养老短板，净化养老服务市场环境，让不法分子无空可钻，切实保障老年群体

在接受养老服务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一) 健全养老服务行业规范与法治保障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领域专项立法，构建系统完善的法治体系，为养老服务规范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推动养老服务专项法律出台，统一全国养老服务行业标准，明确养老机构、涉老企业的准入资质、服务

规范、法律责任和禁止行为，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坚决清退违规违法机构[5]。全面推广政府采购养老服

务示范性合同，清晰界定各方权责，建立事前资质审核、事中服务监管、事后绩效评估的全流程管理机

制，将服务质量、老年群体满意度与机构补贴、市场准入直接挂钩，形成长效约束机制。 
同时，建立养老服务行业失信惩戒机制，对存在虚假宣传、诈骗敛财等行为的机构和个人，纳入行

业黑名单，限制其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同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形成强大法治震慑，让不法分子不敢

犯、不能犯。 
专项立法需协调多部门，立法周期较长，但已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上位法基础，推进路径清

晰；数据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可参照《数据安全法》框架，由民政部门牵头制定行业细则，行政成本适中；

失信惩戒机制可依托现有信用信息平台，技术上成熟，实施成本低，惩戒效果明显。 
(二) 强化养老服务全流程闭环监管 
打破“重发展、轻监管”的传统模式，构建全覆盖、无死角的闭环监管体系，实现对养老服务机构的

全程管控。建立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公示平台，公开机构资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等信息，保

障老年群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破解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并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定期对养老机构、涉

老企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虚假宣传、违规收费、非法集资等风险隐患，及时发现并制止诈骗苗头

性行为。 
在做好前端常态监管与信息公开后，还需补齐后端维权和评估环节，形成完整闭环，强化机构运营

约束。畅通老年群体投诉举报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诉热线和线上举报平台，安排专人负责处理老年群体

诉求，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办结，降低老年群体维权成本。与此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养老服务

质量进行客观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倒逼养老机构规范运营。 
(三) 完善智慧养老监管与适老化短板 
针对智慧养老领域的监管漏洞与数字鸿沟问题，应同步推进制度监管与适老化改造，切实守护老年

群体数字安全。通过制定智慧养老行业规范与数据安全条例，严格规范个人信息采集、使用流程，压实

企业信息保护责任，强化智慧养老产品与平台审核监管，从源头切断诈骗信息链条[1]。同时加快推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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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改造，简化操作流程，配套开展数字技能与反诈知识培训，切实降低老年群体使用门槛，全面提升

其数字反诈能力。适老化改造与技能培训可依托社区、老年大学等现有平台开展，财政投入适度，社会

效益显著。 

5. 构建城乡协同反诈与长效治理机制 

养老诈骗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城乡发展、整合多方力量，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基层发力、家庭参与的全方位长效治理格局，补齐农村反诈短板，打通治理最后一公里，实现养老反诈

与养老保障的协同推进。 
推动养老服务与反诈治理资源向农村下沉，是补齐城乡发展差距、夯实基层反诈基础的关键举措。

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建立统筹养老资金池，整合多方资金为农村老年群体提供补充保障，同时健全互助养

老服务网络，将反诈提醒嵌入日常服务之中[6]。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基层网格员开展常态

化入户宣传与风险排查，重点关注空巢、独居等高危老年群体，逐步消除农村养老诈骗治理盲区，切实

缩小城乡养老保障与反诈能力差距。 
在此基础上，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格局，能够有效破解监管壁垒与治理碎片化难题。建立民政、公

安、金融、市场监管、电信等多部门联动机制，推动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搭建养老诈骗智能预警平台，

实现对可疑资金、虚假信息的实时监测与快速处置，形成从预警、打击到追赃挽损的全链条治理闭环[8]。
定期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从严惩处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简化老年群体维权流程，全面提升反诈治理整体

效能。 
长效治理的实现，最终离不开基层与家庭反诈防线的持续夯实。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常态化

反诈宣传，采用案例讲解、方言普及等贴合老年群体认知习惯的方式，大幅提高宣传针对性与实效性，

充分发挥社工、志愿者与老年协会作用，对易受骗群体开展一对一重点帮扶。同时强化家庭养老监护责

任，倡导子女加强对老年亲属的陪伴沟通与风险提醒，形成家庭、社区、政府协同发力的严密防护体系，

从根本上提升老年群体防骗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6. 结语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养老诈骗频发高发已成为侵害老年

群体合法财产权益、扰乱养老行业秩序、阻碍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民生难题。传统治理模式大多

偏重事后打击与表面宣传的末端防控，未能深挖诈骗滋生的制度性根源，治理成效往往难以持久，立足

源头治理视角开展相关研究，兼具紧迫的现实意义与扎实的理论价值。基于养老保障与养老反诈的内在

逻辑，文章系统剖析了多层次养老保障失衡、服务监管缺位、城乡发展不均、协同机制不足等深层诱因，

提出优化养老保障体系、规范服务监管、补齐农村短板、构建长效协同机制的完善路径。研究表明，养

老诈骗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推动反诈防控与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城乡均衡发展深度融合，才

能实现标本兼治与长效稳固。 
展望未来，相关领域研究仍可从多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化：可聚焦不同老年群体的诈骗风险差异开展

实证分析，细化靶向治理策略；可深入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慧技术赋能养老反诈的实践路径，推

动养老反诈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型；也可借鉴域外老龄社会养老保障与反诈协同治理的成熟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优化本土化治理体系，持续完善多元共治、常态长效的治理格局，切实筑牢老年群体权益

防护防线，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福祉，助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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